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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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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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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

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未获通过

；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

二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２

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李永明董事长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３２

人

，

代表股份

２８２

，

７１５

，

１２５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８．５９％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７４

，

９１２

，

６７４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９％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００

人

，

代表股份

１０７

，

８０２

，

４５１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０％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表决情况

：

１

、《

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１１８

，

２９３

，

３２６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４１．８４％

；

反对

１６４

，

４０１

，

１６４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５８．１５％

；

弃权

２０

，

６３５

股

，

占出席大会有效表决总股数的

０．０１％

。

（

二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在关联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市远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圳市

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普通决议的形式表决

，

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余北群

、

李华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日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致：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

，

指派余北群律师

、

李华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并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

，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

，

查阅了本次会议文

件

，

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

本所已获得公司的保证和确认

，

其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

真实的原始书

面材料

；

其所提供的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

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

、

说明是完整

、

真

实

、

准确的

，

文件的原件及其上面的印章和签名均是真实的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公告材料

，

随同其它会议文件一并公告

，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就本次会议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

一

）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公司董事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公司董事会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深圳

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以下简称

“《

提示性公

告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在

《

通知

》

中对本次会议的议程

、

会

议的召集人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网络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

程序

、

会议审议的事项等予以公告

，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

提示性公

告

》

对

《

通知

》

所列全部内容再次予以公告

。

（

二

）

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２

楼

会议室召开

。

公司董事长李永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会议的召开以公告形式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股东

，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

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

网络投票时间与公告中所列示的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

网络投票时间

一致

，

本次会议就公告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

，

并完成全部会议议程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情况

（

一

）、

以下人员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

根据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及本所律师核查

，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３２

名

，

持有及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１７４

，

９１２

，

６７４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７．６９％

，

于本次

会议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

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

，

本所律师

认为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

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

，

还有部分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现场会议

。

（

二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数据

，

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

的股东共计

３００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０７

，

８０２

，

４５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０％

。

综上

，

本所律师认为

，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三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了

《

通知

》

中所载明的议案

。

除此之外

，

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提案

，

本次会议

也没有审议其他事项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相关公告所述内容相符

，

符合

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对审议事项按照

《

通知

》

所载明的表决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

《

通知

》

所载明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

。

关联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表决时按规定的程序进

行了监票和计票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络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

网

络投票结束后

，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统计数

。

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

，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项

，

即

《

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以普通决议的方式表决

，

未获得通过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

法有效

。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伍份

。

广东广深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余北群 李华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以

通讯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

，

７

名董事以现场及

通讯形式参加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黄文辉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将以本次制订的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按相关

规定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此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材料审核无异议函后

，

提请召

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另行通知

。

董事黄文辉

、

郭绪勇

、

夏小华因属于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受

益人

，

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

表决结果

：

４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及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此议案须在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董事黄文辉

、

郭绪勇

、

夏小华因属于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受

益人

，

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

表决结果

：

４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了具体实施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下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

１

、

授权董事会确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

２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等事宜时

，

按照第

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３

、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等事宜时

，

按照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４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

宜

；

５

、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

、

行权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行使

；

６

、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行权

；

７

、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行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

、

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

、

修改公司章程

、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

８

、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行权标的股票的锁定事宜

；

９

、

授权董事会决定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

，

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止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１０

、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管理

；

１１

、

授权董事会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

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

董事黄文辉

、

郭绪勇

、

夏小华因属于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受

益人

，

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

其余

４

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

表决结果

：

４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以通讯

、

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３

名监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

会议

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并通过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监事会经讨论审议

，

通过了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监事会认为

：

列入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符合

《

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并通过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议案尚须待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等相关材料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简称：爱施德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６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摘要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

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特 别 提 示

１

、

本激励计划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

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以及深圳市爱施德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爱施德

”

或

“

本公司

”、“

公司

”）《

公司章程

》

制订

。

２

、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３０００

万份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

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３．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２９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

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２．９０％

，

预留

１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３．３３％

，

占本计划签

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０％

，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

激励对象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

司股票的权利

。

本计划的股票来源为爱施德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

３

、

本计划中预留权益的授予由董事会提出

，

监事会核实

，

公司在指定网站对包括激励份额

、

激励对象

职务

、

期权行权价格等详细内容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后

，

按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进行备案

，

并在完成其他

法定程序后进行授予

。

４

、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

票期权行权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派息

、

向老股

东定向增发新股等事宜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５

、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登记期间

，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

发股票红利

、

股份拆细或缩股

、

配股

、

向老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等事宜

，

股票期权的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

６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

。

本激励计划有

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起四年

。

７

、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设有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

若公司层面行权期考核结果不达标

，

则公司按照本

计划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期权中当期可行权份额

。

８

、

公司承诺持股

５％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

直系近亲属未参与本激励计划

。

９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１０

、

公司承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

，

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

、

资产注入

、

发行可转

债等重大事项

。

１１

、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１２

、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

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１３

、

本激励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第一章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

，

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

爱施德

、

本公司

、

公司 指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

本激励计划

、

本计划 指

以公司股票为标的

，

对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

励计划

。

股票期权

、

期权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

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获得股票期权的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

。

期权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股票期权有效期 指 从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之日起到股票期权失效为止的时间段

。

等待期 指 股票期权授予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

行权 指

激励对象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行使其所拥有的股票期权的行为

，

在本计

划中行权即为激励对象按照激励计划设定的条件购买标的股票的行为

。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行权价格 指 本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

行权条件 指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的条件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公司章程

》

指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元 指 人民币元

。

第二章 实施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进一步完善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

促进公司建立

、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

充分

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

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

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以及其他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制订了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第三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

、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

一

）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管理办法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

２

、

３

号

》

等有关

法律及其他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

（

二

）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

公

司独立董事

、

公司监事不在本次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范围之内

。

二

、

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５２

人

，

包括

：

（

一

）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

二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以上激励对象中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股东大会选举或公司董事会聘任

。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

本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

本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上进行详细披露

。

三

、

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第四章 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一

、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二

、

本激励计划标的股票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３０００

万份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３．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２９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签署

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２．９０％

，

预留

１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３．３３％

，

占本计划签署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０％

，

每份股票期权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下

，

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

１

股公

司股票的权利

。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

、

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

三

、

本激励计划的分配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期权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黄文辉

董事长

总裁

２７５．１１ ９．１７％ ０．２８％

郭绪勇 副董事长

１３２．００ ４．４０％ ０．１３％

夏小华

董事

高级副总裁

１６０．００ ５．３３％ ０．１６％

陈蓓

董秘

副总裁

１０８．００ ３．６０％ ０．１１％

吴学军 副总裁

８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８％

刘浩 副总裁

１３２．００ ４．４０％ ０．１３％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４６

人

）

２０１２．８９ ６７．１０％ ２．０１％

预留期权数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３％ ０．１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

注

：

１

、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

直系近亲属

。

２

、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四

、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等待期

、

可行权日

、

禁售期

１

、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日起四年

。

２

、

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

定

。

授予日应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

，

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

授予

，

并完成登记

、

公告等相关程序

。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３

、

等待期

股票期权授予后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

本计划首次等待期为二年

。

４

、

可行权日

在本计划通过后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

可行权日必须为

交易日

，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

（

１

）

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上述

“

重大交易

”、“

重大事项

”

及

“

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公司依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在可行权日内

，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

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

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分期行权

。

本次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期权

数量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个行权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

若达不到行权条件

，

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若符合行权

条件

，

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该部分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

５

、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

。

本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

《

公司

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执行

，

具体规定如下

：

（

１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

２

）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

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

３

）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如果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原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五

、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３．００

元

。

２

、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者

：

（

１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１

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１３．００

元

；

（

２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１２．６２

元

。

六

、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

、

行权的条件

１

、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股票期权

：

（

１

）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③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

２

、

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除满足上述条件外

，

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

（

１

）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

，

在行权期的

２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权

，

以达到绩效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

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行权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１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第二个行权期 以

２０１１

年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１

年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其中净利润数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

。

由本次股权激励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

期权的行权条件达成

，

则激励对象按照计划规定比例行权

。

反之

，

若行权条件未达成

，

则公司按照本计

划

，

激励对象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销

。

（

２

）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

，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

，

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

，

目前对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共有

Ｓ

，

Ａ

，

Ｂ

，

Ｃ

，

Ｄ

五档

。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Ｓ ／ Ａ ／ Ｂ

档

，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

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Ｃ ／ Ｄ

档

，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为不合格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为第一次行权考核

，

其中任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视为考核不合格

；

２０１４

年度为第二次行权考核

。

七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

、

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股票期权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Ｑ＝Ｑ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

２

）

配股

Ｑ＝Ｑ

０

×Ｐ１×

（

１＋ｎ

）

／

（

Ｐ

１

＋Ｐ

２

×ｎ

）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

（

３

）

缩股

Ｑ＝Ｑ

０

×ｎ

其中

：

Ｑ

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

ｎ

为缩股比例

（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票

）；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

期权数量

。

２

、

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有派息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

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

应对行权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

调整方法如下

：

（

１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

Ｐ＝Ｐ

０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股票拆细的比率

；

Ｐ

为调

整后的行权价格

。

（

２

）

配股

Ｐ＝Ｐ

０

×

（

Ｐ

１

＋Ｐ

２

×ｎ

）

／

［

Ｐ

１

×

（

１＋ｎ

）］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Ｐ

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

Ｐ

２

为配股价格

；

ｎ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

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

３

）

缩股

Ｐ＝Ｐ

０

÷ｎ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ｎ

为缩股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

４

）

派息

Ｐ＝Ｐ

０

－Ｖ

其中

：

Ｐ

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

Ｐ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

经派息调整后

，

Ｐ

仍须为正

数

。

３

、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不做调整

。

４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行权价格

、

股票期权数量

。

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

《

管理办法

》、《

公司章程

》

和本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

意见

。

八

、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１

、

期权价值的计算方法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和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

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

允价值进行计算

。

公司选择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模型来计算期权的公允价值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用该模型对

首次授予的

２９００

万份

（

不包括预留部分

）

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了预测算

（

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

）：

公司

每份股票期权价值为

２．３１

元

，

首次授予的

２９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的总价值为

６６９９

万元

。

２

、

期权费用的摊销方法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

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

、

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

并按照股

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

假设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授予期权

，

以每份期权价值为

２．３１

元进行测算

，

则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期权成

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

期权份额

（

万份

）

期权价值

（

元

）

期权成本

（

万元

）

２０１２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

万元

）

２９００ ２．３１ ６６９９．００ １８６０．８３ ２７９１．２５ １６７４．７５ ３７２．１７

九

、

预留权益的处理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总计

３０００

万份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

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３．００％

，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

２９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签署

时公司股本总额

９９９１０

万股的

２．９０％

，

预留

１００

万份

，

约占本计划授出权益总数的

３．３３％

，

占本计划签署时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０％

。

其中

，

预留权益在本激励计划经证中国监会备案后

，

按照相关程序

，

将在本计划首次授予日起一年内

授予

。

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由董事会提出

，

经监事会核实后

，

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公司在

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

预留激励对象指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

未确定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包括新引进及晋升的中高级人才

、

对公司有特殊贡

献的特殊人才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

（

一

）

预留权益的授予

预留权益的授予须在每次授权前召开董事会

，

确定本次授权的权益数量

、

激励对象名单

、

授予价格等

相关事宜

，

经公司监事会核实后

，

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本次授权情况的摘要及激励对象的相关

信息

。

本次预留的

１００

万份权益将在首次授予日起一年内授予新引进及晋升的中高级人才

、

对公司有特殊

贡献的特殊人才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

预留权益的授权日由每次授予前召开的董事会确定

。

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

２

、

公司业绩预告

、

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

３

、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４

、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

（

二

）

预留权益的价格或价格的确定方法

１

、

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在每次授予前

，

须召开董事会

，

并披露授予情况的摘要

。

行权价格取下列两个价格中的较高

者

：

（

１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

；

（

２

）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

（

三

）

预留权益的行权安排

预留权益自本计划权益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

，

在满足行权条件时

，

激励对象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分

二次分别按照

５０％

：

５０％

的比例行权获授权益

。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权益数

量比例

第一次行权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行权

自首次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５０％

本计划预留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的

２

个会计年度中

，

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

，

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

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

预留权益中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相应的与首次授予权益的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以及个人考核与处理

方式相同

。

第五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一

、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

，

本计划即行终止

（

一

）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

二

）

公司出现合并

、

分立等情形

；

（

三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四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五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当公司出现终止本计划的上述情形时

，

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

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二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一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

，

但仍在公司内

，

或在公司下属分

、

子公司内任职的

，

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完

全按照职务变更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激励对象如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而失去参与本计划的资格

，

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

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

、

触犯法律

、

违反执业道德

、

泄露公司机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

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

５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

二

）

激励对象因辞职

、

公司裁员而离职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

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

三

）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保

留行权权利

，

并在

６

个月内完成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

四

）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

，

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１

、

当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

股票期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

，

并在

６

个月内完成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２

、

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

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

五

）

激励对象身故的

，

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１

、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身故的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继续

保留行权权利

，

并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在

６

个月内完成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２

、

激励对象若因其他原因身故的

，

在情况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

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

。

（

六

）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

，

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

第六章 附则

一

、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二

、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证券代码：

200168

证券简称：

ST

雷伊

B

公告编号：

2012-004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

（

以下简称

"

建行深圳分行

"

）

于

2012

年

3

月

8

日签订

《

战略合作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

议

"

或

"

本协议

"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

本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建行深圳分行在有关法律

、

规定

允许的前提下

，

优先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和支持

。

本公司优先

选择建行深圳分行为金融业务的主要合作银行

。

2

、

建行深圳分行未来

3

年向本公司意向性授予

18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

用于项目建

设贷款

、

流动资金贷款

、

银行承兑汇票

、

保函等方面

。

3

、

本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申请的融资

，

尚须经建行深圳分行业务审批同意后

，

另行签

署相关协议

。

4

、

协议自签订之日起

3

年有效

。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协议为本公司与建行深圳分行就融资事项达成的意向性协议

，

本公司在协议约定的

授信额度内的每一笔融资

，

均需提交建行深圳分行审批和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

，

另行签署相关协议确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每一笔融资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履行完毕与建行深圳分行的债务重组

。

债务重组期间

，

本公司累计偿还建行深圳分行贷款本金约

9,680

万元

，

建行深圳分行减免本公司历年累积

利息约

5,000

万元

。

上述债务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和普宁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流沙信用社尚有逾期贷款本金约

7,300

万元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

深圳市富

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完成了公司首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以下简称

“

股权激励计划

”）

预留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富安

ＪＬＣ２

，

期

权代码

：

０３７５８１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预留授予具体情况

１

、

预留授予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

临时

）

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日与行权价格等相关事项

。

２

、

预留授予相关事项

（

１

）

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

２

）

股票期权授予对象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人员共计

３

人

（

３

）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

２４．７

万份

（

４

）

股票期权行权价

：

４２．３７

元

二

、

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

期权简称为

：

富安

ＪＬＣ２

２

、

期权代码为

：

０３７５８１

３

、

登记人员名单及分配比例

序号 姓名 获授股票期权数量

（

万份

）

标的股票占授予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熊伟

１２ ０．０８９％

２

孙增义

８．６ ０．０６４％

３

郝根霞

４．１ ０．０３１％

预留授予的期权总数

２４．７ ０．１８４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权益数量与前期披露的

《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涉及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完全一致

，

未有调

整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九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3

月

9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3

月

9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882,126,234.88 0.9411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94,314,596.83 0.9472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39,785,413.55 0.919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908,271,783.51 0.9541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760,848,666.90 0.8804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897,771,205.33 0.9489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861,358,376.84 0.9307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884,520,796.6500 0.9423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935,344,245.50 0.9677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224,937,532.90 1.1125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018,275,328.40 1.0061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885,923,912.62 0.9620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972,413,318.98 0.9908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739,749,204.52 0.9132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659,121,266.98 0.8864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849,669,280.37 0.9499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297,168,010.32 1.0991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920,233,168.65 0.9734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907,669,924.41 0.9692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042,668,170.9300 1.0213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406,843,488.51 0.7034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850,579,111.67 0.9502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807,377,874.8500 0.9358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774,718,795.04 0.8874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862,727,432.00 0.954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